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24 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自评

的报告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按照《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 年中

央和省级药品监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药监发

〔2025〕13号）工作要求，现将我局 2024 年中央转移支付安

排的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本辖区年度药品监管补助资金概况

2024年，为强化广元市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

监管，守牢药品安全底线，完成年度药品抽检任务及日常监督

抽检工作，促进我市药品科研及风险研判工作提升，助推医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

我市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共计124万元。

（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度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项目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一

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23个。（详见中央药品补

助资金区域目标绩效自评表）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四川省财政厅分别于2023年12月、2024年8月下达2024年
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124万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财政

局及时进行分解下达，资金到位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及下达情况：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中央药品监管补助

资金预算的通知》（川财行〔2023〕148号）、《四川省财政

厅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

金的通知》（川财行〔2024〕55号）文件要求，广元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分别经第4次、27次局党组会研究同意，决定将2024
年度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共计124万元按因素法进行分配，

其中：市本级27万元、苍溪县13.2万元、旺苍县10.6万元、剑

阁县16.6万元、青川县9.1万元、利州区16.2万元、昭化区9万
元、朝天区8万元、经开区分局9.3万元，广元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5万元。

2.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支付157.037万元，其中：当年

预算124万元，上年结转资金33.037万元，预算资金执行进度

100%。
3.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主要开展定期检查，对项目实施情况实行全过程监督，及

时监控分析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对存在偏差情况及时分析原因

及时整改，对各县（区）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积极跟进，确保各

项绩效指标顺利完成。

4.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实施

细则》（川财行〔2019〕94号）、《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财行〔2024〕140号）相关规定，进行严格管理，

做到专款专用，保障资金使用安全、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

规范，保障专项资金的有效性和效益最大化，同时，对各县（

区）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实时跟进，无挤占、挪用情况发生。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 年，我市药品监管工作以“四个最严”为遵循，全面

落实国家药监局、省药监局的决策部署，坚持日常监督检查与

专项整治相结合，严防严管严控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药品

安全底线。

一是扎实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和医疗器械专项检查

行动。建立医药领域“三医联动”执法协作机制，开展药品零

售药店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全年共查办药品案件 85 件，

货值金额 19.2 万元，处罚没款 87.6 万元，移送涉刑案件线索

1条，有力打击了药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二是加强道地药材监管。督促指导全省第一批中药材 GAP



示范建设重点企业“四川赤健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天麻”通

过 GAP 现场检查、昭化“茯苓”川产道地药材“352”示范工

程通过认定。10 月，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药监局等 11 个

省直部门联合印发《川产道地药材全产业链管理规范及质量标

准提升示范工程公告(第 1 号）》，公告我市昭化茯苓建立的

“352”标准体系通过认定，昭化茯苓成为全省第一个被认定

为“川产道地”药材的品种。

三是牵头推进“建设秦巴药都”任务，建立川陕甘药品监

管联络员制度。对接汉中市、陇南市市场监管部门药品监管条

线，建立定期的信息通报机制，为协同监管提供信息支持；通

过定期召开川陕甘毗邻地区药品监管会议，共同探讨解决监管

难题，提升整体药品监管水平，同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成功创建

“中国秦巴中药谷”区域品牌，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共

建中医药产业国际创新区。

四是强“两员”队伍建设。贯彻落实《四川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药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队伍建

设的通知》要求，明确各县（区）市场监管局加强与同级食品

安全办、政法、应急等部门沟通，力争药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

队伍与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综治员、网格员等统筹聘任，

实现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经费保障等，促进多支队伍统

筹融合，推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截至2024年12月，全市乡镇



（街道）配备药品安全协管员160名，村（社区）配备药品安

全信息员1745名，全年共培训“两员”2000余人次。

五是开展“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举办以

“药品安全 良法护航”为主题的 2024 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

周”启动仪式和宣传活动，市、县（区）、所三级执法人员、

企业代表等 100 余人参加启动仪式。在市食药检测中心开展

“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民生

事实监督员、部分医药领域企业、医疗机构代表等 50 余人实

地参观并召开座谈会，聚焦药品安全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解答

听取与会代表围绕公众用药安全的咨询建议。宣传周期间全市

共发放宣传资料和海报 15000 余份，提供咨询 1700 余人次，

开展义诊 480余人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完成国家医疗器械抽样2批次；

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关宣传2次，宣传面覆盖广

元四县三区；

开展全市药械化监管人员能力提升班，培训时长16学时；

开展无菌和植入性经营使用单位检查2263家次。

2.质量指标：

扎实推进落实《2024年全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计划》，

全市共收集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百万人口报告数2054份；医疗器



械不良反应百万人口报告数860份；化妆品不良反应百万人口

报告数354份；

在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培训中心进行为期4天的

“2024年度全市药械化监管能力提升培训班”，药品监管行政

事业人员培训覆盖率100%；
“两品一械”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率100%；
重点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全市相关领域医疗器械安全

整治和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安全整治等专项行动，严防严管

严控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药品安全底线，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企业监管工作任务率完成100%。
3.时效指标：

国家医疗器械抽检工作、“两品一械”安全宣传月（周）、

监管人员培训工作均在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

4.成本指标：

2024年与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培训中心开展全市

药械化监管能力提升培训合作，培训成本为400元/人/天。

5.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2024年辖区内无重大“两品一械”安全事

故发生。

可持续影响指标：扎实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和医疗

器械专项检查行动，建立医药领域“三医联动”执法协作机制，

开展药品零售药店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试点，收集上报药械化不



良反应等报告9千余份。积极推进“352”标准体系建设，相关

经验做法在全省中医药产业大会上交流推广。苍溪县市场监管

局药品监督工作得到省药监局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药品安全监

管能力稳步提升。

6.满意度指标：

药品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对监管满意度、药品经营企业满

意度达90%以上，培训对象对培训工作满意度达85%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局坚定落实药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聚焦重点

关键，多点发力全面加强药品安全治理，积极探索药品安全监

管更优路径，较好完成年度总体目标任务。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四川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结果应用管理办法》（川

财绩〔2019〕15 号）要求，落实好各环节绩效结果应用，督促

指导各县区、直属单位落实好结果应用要求，对存在的问题及

时整改。按要求做好绩效信息报告及公开工作，主动接受绩效

监督工作及相关部门的绩效评价。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24 年，在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不合规问题及所

涉及违规金额。

附件：1.2024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分配表

2.2024年中央药品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自评表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3月 6日



附件 1

2024 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使用单位 药品综合监管 备 注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7.00

苍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3.20

旺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0.60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6.60

青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9.10

利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6.20

昭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9.00

朝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0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区分局 9.30

广元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5.00

合 计 124



附件2

2024年中央药品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评分指标 指标解释和评价要点 评分规则 分值（分） 得分（分） 测算过程

总体情况

预算执行率 当年预算执行率（不含结转资金）

预算执行率≥90%得10分，80%≤预算执行率＜90%得9分，70%

≤预算执行率＜80%得8分，60%≤预算执行率＜70%得7分，预

算执行率低于60%不得分。

10 10 资金执行率100%

材料报送及时性
年度工作中，各省局报送材料的及

时性
晚报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3 3

均按省局时限要求报送资

料

支持国家局转移支付

相关工作

在工作中提出好的意见建议、创新

思路（经研究后采纳的），协助开

展管理办法制修订、课题研究，参

加座谈、专项工作等

有支持相关工作的，每项加1分，最高2分，无相关工作不加分

。
2 不涉及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提供测

算因素
2 2

资金分配结果与规划计划

一致，按规定及时分配专

项预算资金。

下达及时性 在要求时限内分解下达
省药监局发文30工作日内下达得2分，45工作日内下达的得1分

，超过45个工作日下达的不得分。
2 2 30日内分解下达资金

拨付合理性
严格按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拨付资

金
2 2

资金分配拨付结果公平合

理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范使

用补助资金
2 2

严格按照《食品药品监管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行〔2024〕140号）

相关规定使用，业务管理

和财务管理规范，项目管

理合规。



执行准确性

严格按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

督促和指导本省药监局加快预算执

行进度

2 2

项目实施并完成所有下达

绩效目标，资金预算执行

100%。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指导本省药监系统及时开展绩效评

价
2 2

项目实施符合相关管理制

度规定。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资金下达后立即发文要求本省做好

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等工作
2 2

项目规划符合省委、省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项目完

成与年度目标一致。

政策目标实现情况 均已完成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 2 2 各绩效目标均已完成。

数量指标

化妆品抽样检验完成

率
完成率=实际完成量/年初任务量

95%≤完成率＜130%得5分，80%≤完成率＜95%得4分，60%≤完

成率＜80%得3分，完成率＜60%或≥130%不得分，无任务得2.5

分，计划单列市只抽不检的，由所在省局确定抽/检比例，核定

批次数。

5 5 完成率100%。

化妆品安全风险监测

完成率
完成率=实际完成量/年初任务量

95%≤完成率＜130%得3分，80%≤完成率＜95%得2分，60%≤完

成率＜80%得1分，完成率＜60%或≥130%不得分，无任务得1.5

分。计划单列市任务数由所在省局按工作量确定。

3 3 完成率100%。

每百万人口化妆品不

良反应报告数量
50份/每百万人口

每百万人口≥50份得4分，40份≤每百万人口＜50份得3分，每

百万人口＜40份不得分。
4 4

全省化妆品不良反应每百

万人口平均报告数354份。

主持/参与医疗器械

重点监测品种
完成率=监测数量/年初任务量

完成率100%得3分，完成率＜100%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

得分。
3 3

围绕“十四五”胰岛素泵

不良事件重点监测的要求

，全市共收集并审核通过

筛选表 472份，任务完成

率为118%



每百万人口医疗器械

不良事件报告数
200份/每百万人口

每百万人口≥200份得3分，160份≤每百万人口＜200份得2分，

每百万人口＜160份不得分。
3 3

全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每

百万人口平均报告数860份

国家医疗器械抽检实

际抽样检验批次
完成率=实际抽样数/预计抽到数

95%≤完成率＜130%得5分，80%≤完成率＜95%得4分，60%≤完

成率＜80%得3分，完成率＜60%或≥130%不得分。
5 5 完成率100%。

化学药品生产企业监

管企业数
完成率=实际完成量/年初任务量

95%≤完成率＜130%得2分，80%≤完成率＜95%得1.5分，60%≤

完成率＜80%得1分，完成率＜60%或≥130%不得分。计划单列市

参照省局得分。

2 不涉及

跟踪核实特殊药品销

售流向批次，重点关

注第二类精神药品流

向

≥5批次/每次检查 达到批次要求得2分，未达到不得分。 2 2 达到批次要求

中药生产企业监管检

查企业数
完成率=实际完成量/年初任务量

95%≤完成率＜130%得2分，80%≤完成率＜95%得1.5分，60%≤

完成率＜80%得1分，完成率＜60%或≥130%不得分，无任务得1

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分。

2 2 95%≤完成率＜130%得

药品抽检品种完成率 完成率=实际完成量/年初任务量
完成率100%得4分，完成率＜100%不得分，无任务得2分，计划

单列市参照省局得分。
4 4 完成率100%。

每百万人口药品不良

反应报告数量
800份/每百万人口

每百万人口≥800份得3分，640份≤每百万人口＜800份得2分

，每百万人口＜640份不得分。
3 3

全省药品不良反应每百万

人口平均报告数2054份。

形成热点事件舆情案

例总结或舆论引导评

估报告

≥5篇 ≥5篇得3分，4篇得2分，3篇以下不得分。 3 不涉及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开展省级药品安全宣传周等科普宣

传活动

开展省级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得2分，发布科普视频、政策图

解等得1分，最高3分，未开展活动且未发布科普信息不得分。
3 3

开展省级药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发布科普视频

质量指标

抽检不符合规定化妆

品处置率
100% 处置率100%得1分，未达到100%不得分，无任务得0.5分。 1 1 处置率100%。

风险监测问题化妆品

处置率
100% 处置率100%得1分，未达到100%不得分，无任务得0.5分。 1 1 处置率100%。

各省化妆品抽检、风

险监测、不良反应工

作完成情况（质量）

根据国家局年度考核中化妆品抽检

、风险监测、不良反应监测3个考

核项目的总体排名情况确定

排名前90%得3分，后10%得2分。 3 3 完成率100%。



检查无菌和植入类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完成

比率

完成率100%
完成率100%得1分，未达到100%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得分参照省

局。
1 1 完成率100%。

检查无菌和植入类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完成

比率

完成率≥15% 完成率≥15%得1分，未达到15%不得分。 1 1 完成率100%。

国家医疗器械抽检不

合格产品处置率
处置率100% 处置率100%得1分，未达到100%不得分。 1 1 处置率100%。

完成国家医疗器械抽

检品种质量分析报告

各省对质量分析报告的贡献（每个

品种质量分析报告赋值为1，几家

共同完成的，分别记几分之一）

全覆盖得2分，未达到不得分，无任务得1分。计划单列市参照

省局得分。
2 2

完成国家医疗器械抽样数2

批次

各省医疗器械抽检、

不良反应工作完成情

况（质量）

国家监督抽检中发现省局辖区内5起以上（含）疫情防控类和

集采医疗器械注册人监督抽检不合格的扣1分；同一企业同品种

连续两年国家监督抽检不合格的扣1分；不良事件报告质量明显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扣1分。

3 3 较好完成各项任务目标

配合完成疫苗、血液

制品、细胞治疗类药

品年度巡查，开展后

续督促整改、核实确

认等工作覆盖率

覆盖率100%
覆盖率100%得1分，未达到100%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

分
1 1 覆盖率100%

对中药注射剂上市许

可持有人及其生产企

业、中药配方颗粒生

产企业监督检查覆盖

率

覆盖率100%
覆盖率100%得1分，未达到100%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

分
1 不涉及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企业检查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企业检查频次

≥4次

第二类精神药品生产企业检查频次

≥2次/年

达到检查频次得1分，未达到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分

。
1 不涉及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企业检查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检查频次

≥2次

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企业检查频次

≥1次/年

达到检查频次得1分，未达到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分

。
1 1 达到检查频次

放射性药品、医疗用

毒性药品生产经营企
≥1次/年

达到检查频次得1分，未达到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分

。
1 1 达到检查频次



业检查

特殊药品流失案件查

处率
查处率100% 查处率100%得1分，无流失案件得1分，未达到100%不得分。 1 不涉及

国家药品抽检不合格

产品处置率
处置率100%

处置率100%得2分，未达到100%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

分。
2 2 处置率100%。

药品定期安全性更新

报告审核率
审核率100%

审核率100%得2分，未达到100%不得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

分。
2 不涉及

各省药品抽检、不良

反应工作完成情况（

质量）

根据国家局年度考核中药品抽检、

不良反应监测2个考核项目的总体

排名情况确定

排名前90%得3分，后10%得2分，计划单列市参照省局得分。 3 3 较好完成各项任务目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众对药品监管工作

的满意度
≥85%

满意度大于等于85%的得3分，75%-85%（不含）得2分，65%-

75%（不含）的得1分，小于70%的不得分，未开展不得分。
3 3 满意度大于等于85%

总分 102 102 折算后得分102分



附件3
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

名称
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药监局

地方主管部门 四川省药监局
资金使用

单位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57.037 157.037 100%

其中：当年中央

财政资金
124 124 100%

上年结转中央财

政资金
33.037 33.037 100%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

施

分配科学性
资金分配结果与规划计划一致，按规定

及时分配专项预算资金。

下达及时性
按资金文件规定分别经第4次、27次局党

组会研究同意并报财政及时下达。

拨付合规性

资金分配拨付结果公平合理，按因素法

充分考虑地域条件、工作任务、绩效考

核、重点工作等因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行〔2024〕140号）相

关规定使用，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规范

，项目管理合规。

执行准确性
项目实施并完成所有下达绩效目标，资

金预算执行100%。

预算绩效管理情

况
项目实施符合相关管理制度规定。

支出责任履行情

况

项目规划符合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项目完成与年度目标一致。

总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通过组织开展日常监管和国家、省药监局下达

的新冠疫苗、二类精神药品、中药饮片、药品网络

销售、药品流通领域、含兴奋剂药品、新冠病毒检

测试剂监督、医疗器械风险隐患、儿童化妆品专项

整治，开展不良反应监测、药物滥用监测、队伍建

设、药品安全科普宣传及机构建设等工作任务，进

一步提高我市药品监管水平和服务能力，助推医药

产业发展。

扎实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和医疗器

械专项检查行动，建立医药领域“三医联

动”执法协作机制，开展药品零售药店信

用分级分类监管试点，收集上报药械化不

良反应等报告9千余份。昭化局积极推进

“352”标准体系建设，相关经验做法在

全省中医药产业大会上交流推广。苍溪局

药品监督工作得到省药监局主要领导肯定

性批示。药品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

实际

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数量

指标

国家药品检验品种数 5个 不涉及

国家中药材质量监测品种数 3个 不涉及

国家医疗器械抽样数 73批次 2批次

国家医疗器械检验数 63批次 不涉及

国家化妆品抽验数 800批次 不涉及

国家化妆品风险监测数 150批次 不涉及

药品注册国省联合现场核查次数 90家次 不涉及

完成无菌植入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专项检查
≥89家次 不涉及

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关宣

传数

1次/市（州

）
2次

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关培

训时长

16学时/市

（州）
16学时

跟踪核实特殊药品销售流向批次，

重点关注第二类精神药品流向
≥640批次 不涉及

无菌和植入性经营使用单位检查 ≥1410家次
2263家

次

“两品一械”安全宣传覆盖地区
21个市（

州）

广元

市全

覆盖

产
出
指
标

全省药品不良反应每百万人口平均

报告数
≥1450份 2054份

全省化妆品不良反应每百万人口平

均报告数
≥170份 354份

全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每百万人口

平均报告数
≥385份 860份

质量

指标

生物制品批签发任务完成率 100% 不涉及

药品注册样品实际到样批次检验复

核完成率
100% 不涉及



国家药品（含中药材质量监测）抽

样购样任务完成率
100% 不涉及

“十四五”胰岛素泵不良事件重点

监测项目2024年度任务完成率
100% 118%

“两品一械”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

率
100% 100%

药品监管行政事业人员培训覆盖率 100% 100%

“两品一械”安全宣传任务完成率 100% 100%

药品企业监管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 100%

医疗器械企业监管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 100%

化妆品企业监管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 100%

时效

指标

完成国家“两品一械”抽检任务完

成及时率
100% 100%

“两品一械”安全宣传月（周）频

次

1次/年/市

（州）
1次

监管人员培训完成时间 12月前 12月前

成本

指标

培训成本
≤400元/

人/天

≤400

元/人/

天

药品抽验平均标准
≤3400元/

批次
不涉及

医疗器械抽验平均标准
≤8000元/

批次
不涉及

化妆品抽验平均标准
≤4500元/

批次
不涉及

社会

效益

指标

辖区内发生的重大“两品一械”安

全事故数
0% 0次

可持

续影

响

指标

“两品一械”安全监管能力 不断提高
不断

提高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药品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对监管满

意度（含生物制品企业）
≥90% ≥90%

药品经营企业满意度 ≥90% ≥90%

培训对象对培训工作的满意度 ≥85% ≥85%

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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